附件1:
赣教研字〔2017〕9号

关于下达2017年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bookmark: baidusnap3]    根据《关于做好2017年度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赣教研字〔2017〕3号），在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申报的基础上，我厅组织专家对各单位申报项目进行了网上评审。根据专家评审意见，经过公示，决定对153项教改项目进行立项（具体名单及资助标准见附件），其中委托项目2项，重点项目13项，一般项目138项。现将立项项目下达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校要高度重视省级研究生教改项目的实施。各校在重视项目立项工作的同时要高度重视项目的研究过程和结题工作，不断完善项目管理相关制度，特别是过程管理制度、结题质量把关和相关激励机制。要为项目承担人创造有利的研究条件，力争产生一些高水平、高质量的教学研究成果。
二、各校应以省级研究生教改项目立项工作为契机，对青年导师和研究生教育工作者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工作的培训，推动和深化本校研究生培养机制、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革，用创新的精神和改革的思路破解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的难点问题，为推进我省研究生教育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三、请立项项目所在学校按照委托项目不少于5万、重点项目不少于3万元、一般项目不少于1万元的标准拨付项目经费支持开展研究工作。我们将适时随机访问已立项的项目申请人项目经费到位及使用情况。

附件：2017年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名单


                              江西省教育厅
                            2017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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